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1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7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协鑫广场15F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徐杨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A股
A 股 中 小

股东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5

1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43,139,627

26,900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13.9371%

0.0087%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305

304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36,780,618

14,536,351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比例
11.8827%

4.6963%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310

305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79,920,245

14,563,251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25.8199%

4.7050%

H股
总体

1
6

10,373,909
53,513,536

3.3515%
17.2886%

0
305

0
36,780,618

0.0000%
11.8827%

1
311

10,373,909
90,294,154

3.3515%
29.1714%

注 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311,266,052股，A股股本为 229,151,752股，H股股本为 82,
114,3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1,736,176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
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309,529,876股。

注2：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9,897,005
10,373,909
90,270,914

14,540,011

占比
99.9709%
100.0000%
99.9743%

99.8404%

反对
股数
18,000

0
18,000

18,000

占比
0.0225%
0.0000%
0.0199%

0.1236%

弃权
股数
5,240

0
5,240

5,240

占比
0.0066%
0.0000%
0.0058%

0.036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9,897,405
10,373,909
90,271,314

14,540,411

占比
99.9714%
100.0000%
99.9747%

99.8432%

反对
股数
17,600

0
17,600

17,600

占比
0.0220%
0.0000%
0.0195%

0.1209%

弃权
股数
5,240

0
5,240

5,240

占比
0.0066%
0.0000%
0.0058%

0.0360%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9,897,205
10,373,909
90,271,114

14,540,211

占比
99.9712%
100.0000%
99.9745%

99.8418%

反对
股数
17,800

0
17,800

17,800

占比
0.0223%
0.0000%
0.0197%

0.1222%

弃权
股数
5,240

0
5,240

5,240

占比
0.0066%
0.0000%
0.0058%

0.0360%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8,368,442
2,419,131
80,787,573

13,011,448

占比
98.0583%
23.3194%
89.4715%

89.3444%

反对
股数

1,546,563
7,954,778
9,501,341

1,546,563

占比
1.9351%
76.6806%
10.5227%

10.6196%

弃权
股数
5,240

0
5,240

5,240

占比
0.0066%
0.0000%
0.0058%

0.0360%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9,897,505
10,373,909
90,271,414

14,540,511

占比
99.9715%
100.0000%
99.9748%

99.8439%

反对
股数
17,400

0
17,400

17,400

占比
0.0218%
0.0000%
0.0193%

0.1195%

弃权
股数
5,340

0
5,340

5,340

占比
0.0067%
0.0000%
0.0059%

0.0367%

（六）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36,783,678
5,138,709
41,922,387

14,539,411

占比
99.9352%
49.5349%
88.8536%

99.8363%

反对
股数
18,200

0
18,200

18,200

占比
0.0494%
0.0000%
0.0386%

0.1250%

弃权
股数
5,640

5,235,200
5,240,840

5,640

占比
0.0153%
50.4651%
11.1078%

0.0387%

该项议案关联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陆小红女士、郑彤女士、郑虹女士已回避表决。
（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9,896,305
5,138,709
85,035,014

14,539,311

占比
99.9700%
49.5349%
94.1755%

99.8356%

反对
股数
17,800

0
17,800

17,800

占比
0.0223%
0.0000%
0.0197%

0.1222%

弃权
股数
6,140

5,235,200
5,241,340

6,140

占比
0.0077%
50.4651%
5.8047%

0.0422%

（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同意
股数

79,888,875
10,373,909

占比
99.9607%
100.0000%

反对
股数
26,030

0

占比
0.0326%
0.0000%

弃权
股数
5,340

0

占比
0.0067%
0.0000%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90,262,784

14,531,881

99.9653%

99.7846%

26,030

26,030

0.0288%

0.1787%

5,340

5,340

0.0059%

0.0367%

（九）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79,895,705
10,373,909
90,269,614

14,538,711

占比
99.9693%
100.0000%
99.9728%

99.8315%

反对
股数
18,700

0
18,700

18,700

占比
0.0234%
0.0000%
0.0207%

0.1284%

弃权
股数
5,840

0
5,840

5,840

占比
0.0073%
0.0000%
0.0065%

0.0401%

（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 股中小股
东

同意
股数

36,782,978
10,373,909
47,156,887

14,538,711

占比
99.9333%
100.0000%
99.9480%

99.8315%

反对
股数
18,800

0
18,800

18,800

占比
0.0511%
0.0000%
0.0398%

0.1291%

弃权
股数
5,740

0
5,740

5,740

占比
0.0156%
0.0000%
0.0122%

0.0394%

该项议案关联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陆小红女士、郑彤女士、郑虹女士已回避表决。
此外，在本次股东会上，独立董事沈文忠先生、茆晓颖女士、马树立先生、张亮先生分别就2025年

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祥娜、刘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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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9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9日 9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 中国中铁广场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9日
至2026年6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计划＞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作补贴）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H股股东

√
√
√
√
√

6
7
8
9
10

《关于为中国中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2026年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预算的议案》

《关于聘用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聘用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报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2、3、4、5、6、8、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6年 3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中铁股东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7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中铁股
东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10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
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中铁股
东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提醒服务，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
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
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
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390

股票简称
中国中铁

股权登记日
2026/6/2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股东会回执（见附件2），并于2026

年6月26日（星期五）之前在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5:30）将回执以专人送递、邮
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登记
1.拟出席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应于 2026年 6月 26日（星期五）在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 9:

00-11:30，下午1:30-5:30）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但出席
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会的必备条件。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股票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4.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于本次股东会召开24小时前备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授权委托书
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
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邮编：100039）
2.联系部门：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010-51878413
4.传真：010-51878417
5.电子邮箱：ir@crec.cn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6年 6月 29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年

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计划＞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作补贴）的议案》

《关于为中国中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2026年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预算的议案》

《关于聘用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聘用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报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股东会回执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参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人员姓名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

联系人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身份证
号码

身份证
号码

股东代码

电话 传真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6-023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6年4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507,259,997股，扣
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0,428,943股（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实际以496,831,05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9,049,316.20元（含税）。

2026年5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10,179,900股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非交易过户至“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账户。过户完成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由原 10,428,943股变更为 249,043
股。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了《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0），调整后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507,259,99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49,043股
（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实际以507,010,95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2,103,286.20元（含税）。

（2）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本次权益分派仅派发现金红利，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
数量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507,259,997-249,
043)×0.30÷507,259,997≈0.30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因此，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0）÷（1+0）=（前收盘价格-0.3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不参与分配的股份，以及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红利由公司直接派

发外，其他股东的股份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陇南众惠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股息红利所得的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含税）。待个人
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
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红利人民币0.27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
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
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
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939-7551826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ST云城 公告编号：临2026-038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旅集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康旅集团持有公司627,050,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9.05%；云南融

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智投资）持有公司32,613,6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3%，融智投
资系康旅集团一致行动人。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

益，公司控股股东康旅集团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

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5,000,000股，不超过32,113,738股。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026年5月27日，公司收到康旅集团《关于拟增持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基

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康旅
集团拟于2026年5月28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具
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

持情况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627,050,575股

39.05%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

否

是 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27,050,575

32,613,687

659,664,262

持股比例

39.05%

2.03%

41.0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融智投资为康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系
康旅集团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增持情况（如适用）
本次是否已增持股份 是 否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数量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
公司A股股份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
不适用

A股：不低于5,000,000股，不超过32,113,738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增持不设固定价格区间，具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择
机实施

自2026年5月28日起12个月内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康旅集团承诺在实施增持过程中，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

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四、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康旅集团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康旅集团承诺，在实施增持过程中，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6-024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49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1,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49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849,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良品铺子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249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9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
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24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41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24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5793003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6-037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75,719,23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571,923.1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郑连松、郑连

平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
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待其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
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
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9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执行,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76-87278883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6-023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家悦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家悦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584

证券简称
家悦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债券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6/2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6月4日
● 兑付本息金额：110元人民币/张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5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5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1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4日
自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4日，“家悦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家悦转债”转

换为公司股票。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2020】316号文批准，于2020年6月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64,500万元人民币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即自2020年
6月5日至2026年6月4日)，2020年6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家悦转债”，
证券代码为“113584”。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现将“家悦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公司披露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

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家悦转债”将于2026年6月2日开始停止交易，2026年6月1日为“家悦转债”最后交易日。在停
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4日），“家悦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
定的条件将“家悦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家悦转债”当前转股价格为12.45元/股，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家悦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6月4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4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家悦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家悦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10元人民币/张，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6月5日。
五、兑付办法

“家悦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家悦转债”相关持有人资金
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6年6月2日起，“家悦转债”将停止交易。自2026年6月5日起，“家悦转债”将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七、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履行纳税义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债券面值的
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其中个人收益部分的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
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08元人民币（税后）。上
述所得税最终代扣代缴政策，以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意见为准。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代扣代
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如纳税人所在地存在相关减免上述所得税的

税收政策，纳税人可按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要求在申报期内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公司可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110元人民币（含税）。

3、对于持有“家悦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简称“QFII”、“RQ⁃
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的规定，自2026
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10元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债券利息。

4、对于持有公司可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根据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纳税义务。
八、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631-5220641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6-067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至6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mubon.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涂园华
董事会秘书：杨冬林
财务总监：席彦彬
独立董事：曹玉珊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6月 4日（星期四）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至6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
过公司邮箱（zqb@mubon.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昕
电话：0791-83860220
邮箱：zqb@mubo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